
全球人壽住院醫療保險附約(定額型)
全球人壽健康保險附約

MIR
N I R

全球人壽住院醫療保險附約(定額型)(MIR)
88年1月14日台財保第882406644號函
112年2月9日依111.8.30金管保壽字第1110445485號函修正
住院日額保險金、外科手術定額保險金、加護病房日額補助保
險金、燒燙傷病房日額補助保險金
全球人壽健康保險附約(NIR)
87年1月7日台財保第872432132號函
112年2月9日依111.8.30金管保壽字第1110445485號函修正
住院日額保險金、重大手術額外保險金、加護病房日額補助保
險金、住院雜費補助金、外科手術定額保險金、保險費豁免、健
康增值保險金

商　品　名　稱：
核准日期及文號：
修正日期及文號：
給　付　項　目：

商　品　名　稱：
核准日期及文號：
修正日期及文號：
給　付　項　目：

本商品幣別：新臺幣
全球人壽保留承保與否及隨時調
整專案內容之權利。
欲詳細瞭解本商品銷售之其他應
注意事項及本公司公開之相關資
訊及說明，您可選擇親洽本公司
服務據點或至網址www.trans-
globe.com.tw查詢，並請參閱本
簡介末頁之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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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特色僅商品部分摘要，詳細給付內容及限制請參閱保單條款。

住院日額打底

加護病房補助

手術最高三倍

因疾病或傷害住院診療按住院日數給付保險金

除住院日額外另給付加護病房日額補助保險金

接受外科手術按基數給付外科手術定額保險金



保險範圍

給付金額 說明

NIR 計劃一
給付項目

第1年 第2年 第3年 第4年 第5年 第6年

加值
20%

加值
30%

加值
40%

加值
50%

原計劃別保障

1,000元/日

1,500元/日

15,000元Ｘ給付基數

15,000元

500元/日

住院不是老了才會發生
■根據衛福部統計107年國人平均住院天數約11天
其中45-54歲平均住院天數最多，高達14天

■癌症、腦血管疾病治療都需要較長住院天數，以乳
癌為例，平均住院天數約32天

■有收據的醫療花費可以透過實支實付保險加強保
障；住院日額保險則可用來補貼請假造成的薪資
損失、看護費、營養品等....
資料來源：節錄自衛生福利部統計處／健保出院患者平均住院日數

(資料更新時間108.12.30)

＊健康增值保險金
●連續兩年未發生理賠，「住院日額保險金」、

「加護病房日額補助保險金」、「外科手術定
額保險金」可增值至原購計劃別之
20%~50%

●前項連續兩年期間係以下列三個日期中最接
近當年度保單週年日之日期起算。
１．保單生效日。
２．最近一次理賠事故之次一保單週年日。
３．復效後之次一保單週年日。

●被保險人於申請任何理賠後，
本「健康增值保險金」
之增值比率將歸零
重新起算。

＊＊保險費豁免
●保險費應繳日在喪失工作能力診斷確定之日

起一百八十日以內者，本公司退還已收保險
費予要保人。

●保險費應繳日在喪失工作能力診斷確定之日
起一百八十日之後者，且被保險人尚在喪失
工作能力狀況中，要保人免繳該期應繳的保
險費。

●若被保險人喪失工作能力狀況持續至本附約
保險期間屆滿時，本公司將豁免保險費至本
附約保險期間屆滿日。當本附約保險期間屆
滿時，若被保險人仍處於喪失工作能力狀況
中，本附約依保單條款續約之規定自動續
保。

健康增值保險金*

連續兩年未曾發生理賠者，於屆滿兩年後之次一保單週年日起，部
分保險金增加20%～50%「健康增值保險金」，而不另行收取額外
的保險費。

保險費豁免**

因疾病或傷害經醫師診治後，依其當時的身體狀況確實喪失從事一
切工作的能力，而無法經由工作獲得報酬(以下簡稱喪失工作能力)，
且此狀況持續超過一百八十天未能治癒者，本公司將溯自喪失工作
能力診斷確定之日起，於喪失工作能力期間內豁免保險費。

住院日額保險金
(含入院及出院當日)
同一保單年度同一次住院，最高以365日為限

加護病房日額補助保險金
(含入住及轉出當日)
同一保單年度同一次住院，最高以30日為限

外科手術定額保險金
(給付基數5%~300%)
同一保單年度同一次住院，最高給付總額以3
倍為限

重大手術額外保險金
外科手術項目給付基數超過200%時，另給付
本項

住院雜費補助金
(含入院及出院當日)
同一保單年度同一次住院，最高以30日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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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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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賠免收據，申請超簡易

一張診斷證明書
載明住院期間及病名

不需費心留收據

  依住院日數審核
住幾天賠幾天

理賠申請超簡易

   門診手術也有保障
經醫師診斷

接受外科手術
即可申請理賠

1 2 3

說明

住院日額保險金
(含入院及出院當日) 同一保單年度同一次住院，最高以365日為限

同一保單年度同一次住院，最高以30日為限

同一保單年度同一次住院，最高以60日為限

給付金額

MIR 計劃一
給付項目

1,000元/日

2,000元/日
加護病房日額補助保險金
(含入住及轉出當日)

燒燙傷病房日額補助保險金
(含入住及轉出當日)

外科手術定額保險金
(給付基數5%~300%)

2,000元/日

同一保單年度同一次住院，最高給付總額以
3倍為限

15,000元Ｘ給付基數



1.住院日額保險金

2.加護病房日額補助保險金

3.外科手術定額保險金

4.重大手術額外保險金

5.住院雜費補助金

6.健康增值保險金

35,000元

15,000元

45,000元

15,000元

15,000元

47,500元

按實際住院日數給付

另按實際住進加護病房之日數給付

依手術給付基數Ｘ投保計劃別給付

外科手術項目給付基數超過200%時，另給付本項

另按實際住院日數給付，但以30日為限

依條款約定本次左列1.2.3.項，另加值50%給付

給付金額 說明給付項目

NIR
計劃一

本次事故理賠總金額為172,500元

屆保單年度滿6週年後，因心肌梗塞入院進行三條血管冠狀動脈繞道術(外科手術給付基數
300%)，住一般病房25天，加護病房10天，共住院35天。(本案例已含健康增值保險金給付)

1.住院日額保險金

2.加護病房日額補助保險金

3.外科手術定額保險金

15,000元

10,000元

15,000元

按實際住院日數給付

另按實際住進加護病房之日數給付

依手術給付基數Ｘ投保計劃別給付

給付金額 說明給付項目
MIR

計劃一

本次事故理賠總金額為40,000元

因呼吸衰竭入院治療並進行肺葉切除術(外科手術給付基數100%)，
住一般病房10天，加護病房5天，共住院15天。

範例說明★理賠時仍須依實際情況並符合保單條款約定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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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年齡

保險期間

繳別

最低保額

累積最高保額

0歲至64歲 (可繳費至74歲，續保有效至75歲之保單週年日)

一年

同主契約

全球人壽健康保險附約(NIR) 全球人壽住院醫療保險附約(定額型)(MIR)

基本計劃(住院日額：500元)
計劃四 (住院日額：4,000元)

基本計劃(住院日額：500元)
計劃九 (住院日額：5,000元)

商品名稱

住院日額保險金
加護病房日額補助保險金
外科手術定額保險金
重大手術額外保險金
住院雜費補助金

500
1,000

10,000
10,000

250

基本計劃
HI-05

1,000
1,500

15,000
15,000

500

計劃一
HI-10

2,000
2,000

20,000
20,000

1,000

計劃二
HI-20

3,000
3,000

25,000
25,000

1,500

計劃三
HI-30

4,000
4,000

30,000
30,000

2,000

計劃四
HI-40計　　劃

單位：新臺幣元

19歲以下
20歲-24歲
25歲-29歲
30歲-34歲
35歲-39歲
40歲-44歲
45歲-49歲
50歲-54歲
55歲-59歲
60歲-64歲
65歲-69歲
70歲-74歲

2,861
2,665
2,853
3,171
3,546
3,987
4,586
5,315
6,500
7,936
9,019

10,371

男性
NIR 計劃一 

2,909
3,180
4,011
4,833
5,382
5,782
6,032
6,177
6,566
7,156
7,793
8,838

女性年齡

19歲以下
20歲-24歲
25歲-29歲
30歲-34歲
35歲-39歲
40歲-44歲
45歲-49歲
50歲-54歲
55歲-59歲
60歲-64歲
65歲-69歲
70歲-74歲

2,063
2,226
2,312
2,411
2,644
2,934
3,347
3,893
4,551
5,373
6,307
7,522

男性
MIR 計劃一 

2,262
2,470
2,615
2,788
2,997
3,334
3,779
4,286
4,915
5,699
6,593
7,695

女性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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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繳費率 (下表為計劃一費率表，其他計劃別費率，請洽詢業務同仁)   單位：元/各計劃別

投保規則 (以下內容為投保規則之摘要，詳細內容或其他未規範事項請參閱新契約投保規則之規定)

全球人壽健康保險附約NIR保險計劃表



全壽行宣A112030 112.02 PM(金融友善版)

住院日額保險金

加護病房日額補助保險金

燒燙傷病房日額補助保險金

外科手術定額保險金

500

1,000

1,000

7,500

基本計劃
HI-05

1,000

2,000

2,000

15,000

計劃一
HI-10

1,500

3,000

3,000

22,500

計劃二
HI-15

2,000

4,000

4,000

30,000

計劃三
HI-20

2,500

5,000

5,000

37,500

計劃四
HI-25

●消費者投保前應審慎瞭解本保險商品之承保範圍、除外不保事項及商品風險，且於購買本商品前，應詳閱各種銷售文件
內容，本商品之預定附加費用率：全球人壽住院醫療保險附約(定額型)附加費用率為27%（包括3%重大事故特別準備金提
存率），全球人壽健康保險附約最高24.63%，最低20.59%（包括3%重大事故特別準備金提存率）；如要詳細瞭解其他相
關 資 訊，請 洽 本 公 司 業 務 員、服 務 據 點 / 服 務 中 心 ( 免 付 費 及 申 訴 電 話：0 8 0 0 - 0 0 0 - 6 6 2 ）或 網 站（ 網 址：
www.transglobe.com.tw），以保障您的權益。　●稅法相關規定之改變可能會影響本保險之給付金額。若遇稅額之計
算，仍需依稅賦機關按個案實質認定原則為準。　●本簡介因篇幅有限，僅能摘錄要點。保險契約各項權利義務(包括保險
給付之相關條件、限制等)皆詳列於保單條款，消費者務必詳加閱讀瞭解，並把握保單契約撤銷之時效(收到保單翌日起算
十日內)。　●本保險商品受人身保險安定基金保障，其詳細保障範圍及條件皆依相關法令辦理。本商品非存款商品，無受
「存款保險」之保障。　●「疾病」係指被保險人自本附約生效日起持續有效三十日或復效日以後所發生之疾病。但續保
者，自續保之日起發生的疾病，不受三十日限制。另如被保險人投保時之保險年齡為零歲者，就其依行政院衛生福利部國
民健康署公告之新生兒先天性代謝異常疾病篩檢項目所篩檢之疾病，亦不受三十日限制。　●「住院」係指被保險人經醫
師診斷其疾病或傷害必須入住醫院，且正式辦理住院手續並確實在醫院接受診療者，但不包含全民健康保險法第五十一
條所稱之日間住院及精神衛生法第三十五條所稱之日間留院。保險公司辦理理賠作業於需要時會參據醫學專業意見審核
被保險人住院之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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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110台北市市民大道六段288號16樓  免付費服務及申訴專線：0800-000-662

注 意 事 項

計　　劃

住院日額保險金

加護病房日額補助保險金

燒燙傷病房日額補助保險金

外科手術定額保險金

3,000

6,000

6,000

45,000

計劃五
HI-30

3,500

7,000

7,000

52,500

計劃六
HI-35

4,000

8,000

8,000

60,000

計劃七
HI-40

4,500

9,000

9,000

67,500

計劃八
HI-45

5,000

10,000

10,000

75,000

計劃九
HI-50計　　劃

單位：新臺幣元
全球人壽住院醫療保險附約(定額型)MIR投保計劃表


